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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经安礼华粤（广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杭州联科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审计的合并

报表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9,091,233.14元，净利润2,291,614.35元，公司未弥

补亏损已达到公司股本总额24,000,000 元的三分之一。根据《公司法》等相关

文件的规定，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应召开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

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并提请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报告期内导致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资本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经营持续亏

损累积导致。公司研发项目涉及科研检测试剂与临床检测试剂两大领域，项目较多

研发投入较大。且临床检测试剂还处于注册申报中，还未能形成销售，现有的自主

研发产品销售所贡献的利润暂未与成本、费用实现收支平衡所致，非公司所处行业、

市场业务下滑或产品过时导致。

1．公司管理层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临床检测试剂项目的实施进度，同步推进产

品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申报工作， 届时将得以扩大主营产品的应用范围，提升

公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高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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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增加市场开拓，增加客户的存量提升公司销售业绩；

3．公司持续实施精细化管理，进一步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升运营效率，严

格控制成本、稳定现金流，推动企业健康长远的发展。

公司未弥补亏损虽然已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但截至目前，公司研发、

生产、销售、市场、财务经营秩序良好，公司独立自主经营能力不受影响，更不会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杭州联科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杭州联科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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